
普宁市北部生活垃圾环保处理中心炉渣销售项

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普宁市北部生活垃圾环保处理中心炉渣销售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邮件或现场（普宁市普宁大道北侧

大南山路西侧自东向西第 10幢东起第 5间二楼（门牌号：普宁大道 1559即施彩乐涂料服务中心西侧隔壁））

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 14时 3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GZSK-2024-JY-017

项目名称：普宁市北部生活垃圾环保处理中心炉渣销售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0万元（人民币）

采购需求：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响应供应商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3.1.1 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取得合法的

营业执照；

3.1.2 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资格承诺函，可参考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

标文件格式》】；

序

号
项目内容 投标报价方式

报价要求

（元/吨）
合同履行期限 价格调整

1

普宁市北部

生活垃圾环

保处理中心

炉渣销售

投标人向采购人

购买炉渣，按每

吨购买价格方式

进行报价

报价起步价

为 44.4 元/

吨以上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

日起 26 年，具体时

间以实际签订合同

为准。

合同期限内，每三年采购人

和中标人双方根据周边地区

同类行业炉渣价格涨跌情况

进行协商后调整，采购人和

中标人对炉渣价格调整协商

一致后以书面形式确认，并

按调整后的价格执行结算。

注：

1、本项目为采购人对普宁市北部生活垃圾环保处理中心炉渣进行出售，由中标人按中标价格、双方确认

的出售量及合同相关约定向采购人支付购买炉渣的费用。

2、炉渣预估数量：根据北部中心设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 吨+餐厨垃圾 100 吨进行炉渣数量折算（垃圾

焚烧后产生的炉渣约占总量的 20%），即预估日处理炉渣数量为 140 吨，26 年处理炉渣总数量为 1328600

吨。（炉渣数量为理论预估数量，最终按照双方实际发生的过磅数量结算。）

3、本项目采用最高评标价法，以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报价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

人的评标方法。采用最高评标价法评标时，除了算术修正外，不能对投标人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



3.1.3 须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资格承诺函，可参考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

标文件格式》】；

3.1.4 须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提供资格声明函，可参考招标文件《第

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3.1.5 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资格承诺函，可参考招标文件《第

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

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根据财库〔2023〕3 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从其规定】；

3.1.6 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资格审查人员于投标（响

应 ） 截 止 时 间 当 天 在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 www.creditchina.gov.cn ） 及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3.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提供

资格声明函，可参考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3.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4 年 5 月 27 日至 2024 年 6 月 3 日，每天上午 09:00:00 至 12:00:00，下午 14:30:00 至 17:30:00

（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邮件或现场（普宁市普宁大道北侧大南山路西侧自东向西第 10 幢东起第 5间二楼（门牌号：普宁

大道 1559 即施彩乐涂料服务中心西侧隔壁））

方式：邮件或现场获取。

1、邮件获取：供应商请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法人授权委托书、被

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发送至 gzskpn@163.com 领取招标文件，并在邮件中注明联系人

的联系方式（地址、手机、电话、邮箱），我公司在确认收到上述内容的邮件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回复电子

版招标文件。

2、现场获取：供应商请携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法人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到我司获取招标文件。

四、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2024 年 6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 00 秒（北京时间）

地点：普宁市普宁大道北侧大南山路西侧自东向西第 10 幢东起第 5间二楼（门牌号：普宁大道 1559 即施

彩乐涂料服务中心西侧隔壁）

五、开标时间:

2024 年 6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 00 秒（北京时间）

地点：普宁市普宁大道北侧大南山路西侧自东向西第 10 幢东起第 5间二楼（门牌号：普宁大道 1559 即施

彩乐涂料服务中心西侧隔壁）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采购代理机构只接受通过以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釆购人信息

名 称：普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地 址：普宁市流沙北街道广达园 39 幢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方式：0663-2915153

2.釆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

地 址：普宁市普宁大道北侧大南山路西侧自东向西第 10幢东起第 5 间二楼（门牌号：普宁大道

1559 即施彩乐涂料服务中心西侧隔壁）

联 系 人：陈工

联系方式：0663-618066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陈工

电 话：0663-6180668


